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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会计工作

（二）提升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组织水平。加强

考务组织，形成保障合力，防范作弊风险，提升服务质

量，确保考试安全。拓展全省网上视频巡考、增派省级

巡考、强化入场检查等“人防”手段，升级防窥膜、身份

验证系统、手机信号屏蔽器等“技防”措施，防范打击考

试作弊，严肃考风考纪。2024 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合格 16233 人，其中初级 13856 人、中级 2077 人、高

级 300 人。

（三）培养高端会计人才队伍。建立“高校导师 + 实

务导师”双导师培养模式，建立学习、研究、实践、交流

平台，完善专业能力培训框架，优化知识结构，选拔吉

林省高端会计人才 39 人。组织高端人才开展政府会计

公益讲堂活动，加强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基层宣传贯彻力

量。推动高端会计人才入驻红色孵化器企业，为初创企

业提供财务咨询、内控设计等服务，实现人才培养与社

会服务的双赢。

（四）完善高级职称评审工作机制。组织完成吉林

省会计系列高级职称评审，2024 年新增高级会计师 138

人、正高级会计师 44 人、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 9 人，

高级职称队伍规模持续扩大。严格规范申报流程，落实

“双公示”制度。创新服务模式，职称申报、评审全程“零

见面”，除面试答辩外其他所有环节实现“免跑即办”“一

网通办”。推行“盲评”改革，对申报材料进行脱敏处理，

评审专家抽取、评审专家组长抽取、评标室选择和答辩

人员答辩顺序等采用“四随机”方式，答辩人员、工作人

员和评审专家实行“双分离”机制，确保评审公平公正。

（吉林省财政厅供稿）

黑龙江省会计工作

2024 年，黑龙江省会计管理工作围绕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和财政中心工作，聚焦“管制度、管行业、管队

伍”基本职能，推进现代会计管理工作体系建设，为全

省高质量发展贡献会计力量。

一、坚持会计法引领，提升法治化水平

宣传贯彻新修改会计法。印发《黑龙江省财政厅贯

彻实施新修改会计法工作方案》，通过制作展板图解、

开展多渠道宣传、组织分层次培训、推广经验做法等措

施保障新修改会计法在全省顺利实施。推动会计准则制

度贯彻实施。通过黑龙江省会计网等平台持续发布各项

准则制度、免费视频课件，协同行业主管部门、指导市

县财政部门，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等准

则制度宣传培训，促进会计人员业务能力和单位核算水

平提升。密切跟踪准则制度实施效果。向企业单位、行

业主管部门、市县财政局、会计师事务所收集企业会计

准则实施情况、问题和案例，定期报送财政部会计司，

探索建立准则制度问题收集机制。参与国家政策制定。

完成《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办法》《会计基础工

作规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8 号》等多项规范办法

征求意见工作。

二、强化监管职能，提升规范化水平

强化行业专项整治。开展注册会计师行业“四类”

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代理记账行业违法违规行为

专项整治，推动 49 家无证经营会计师事务所完成整改，

对 5 名挂名执业注册会计师给予注销注册的处理，指导

地市处理处罚 45 家无证经营、5 家虚假承诺代理记账机

构，净化行业环境，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加强审计报告

查验。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制定印发《关于加强审计

报告查验完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的通知》，实

现优质中小企业审计报告赋码查验全覆盖。紧盯项目、

资金、资产评估和企业认证等领域，向省财政厅资金管

理处室发出加强财政管理中审计报告赋码查验工作提

示，助力提升财政资金监管效能。完成行业年度报备。

开展 2023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代理记账机构基本信息

报备工作，全省共有会计师事务所 243 家，业务收入 5.2

亿元，执业注册会计师 1339 人 ；代理记账机构 1436 家，

业务收入 4.7 亿元，从业人员 5897 人，服务代理记账客

户 59089 户。开展行业调研。完成全省注册会计师行业

存在问题和强化管理调研、全省代理记账行业发展现状

及对策措施调研，全面梳理总结本地区行业发展现状和

主要问题，为推动行业立足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完成

新任务提出措施建议。

三、深化人才培养，提升专业化水平

持续扩大会计专技人才储备。推进会计职称制度

改革，贯彻落实国家和黑龙江省会计专业职称制度改

革指导意见及实施方案，完成 2024 年度高级、正高级

会计师任职资格评审工作。加强会计资格考试管理，完

成 2024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考务组织工

作受到财政部会计财务评价中心通报表扬。深化高层

次会计人才培养。推进高端人才培养工程，开展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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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财会人才选拔推荐工作，选派 48 人参加财政部

高层次人才岗位能力培训。启动全省新一轮高端会计

人才培养工程，促进高端会计人才素质提升。落实总

会计师认证制度，对哈尔滨医科大学 5 名候选人进行

评定，认证 2 人具备总会计师任职资格，推动用人单位

科学选聘总会计师。助力省委高层次人才建设，依据

黑龙江省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标准，完成会计领域第

五批黑龙江省高层次人才评定工作。加强会计人员职

业道德建设。通过网络直播开展会计人员典型失信案

例警示教育，全省 3.5 万余人收看直播及回放。依托黑

龙江省会计网广泛开展财会人员防范网络诈骗警示宣

传，将职业道德规范纳入会计人员继续教育、高端会计

人才培养必修课，引导和督促会计人员依法履职尽责，

自觉抵制财务造假行为，构筑诚实守信行业环境。促进

学术成果助力高质量发展。实施《黑龙江省会计学会会

计科研课题管理办法》，完成 2024 年度黑龙江省会计

学会科研课题 123 项，推动社会智库服务龙江振兴发

展大局。

四、推进数字赋能，提升信息化水平

推进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深化试点。全省 22 家

试点单位共接收电子凭证 3118 张，实现电子凭证接收、

解析、报销、入账和归档等 5 个环节全流程、数字化处

理，为电子凭证全面推广积累可借鉴经验。全面使用全

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安全顺利完成全省会计

人员基础信息数据到全国统一管理平台的迁移，做好财

政管理用户分级分类分权限管理，加强对财政部门的监

督培训和对会计人员的指导答疑，全省已有 5.2 万人在

平台完成或更新信息采集。用好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

管平台。通过业务报备、电子证照和签章等手段加强日

常监测，实现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全生命周期监

管与服务事项“一网通办”，2024 年共受理审批设立会

计师事务所 4 家，办理变更 66 次，注销执业许可 5 家，

转制（有限责任转普通合伙）5 家。推动审计报告“应报

尽报”，2024 年全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报备

赋码 21440 份。完成代理记账管理系统异常数据清理。

组织各级财政部门逐条核实、代理记账机构重新上报，

共清理涉及黑龙江省的 352 家机构、562 条异常数据，

为全国系统升级改造、行业精细管理做好数据支撑。依

托互联网提升会计服务效能。持续优化黑龙江省会计网

应用功能，为会计人员提供便捷高效优质服务，网站累

计点击量 1867 万人次。

五、优化工作机制，提升协同化水平

深化联合监管。与市场监管、税务部门建立紧密协

作关系，共同推动注册会计师行业和代理记账行业专项

整治，加强行业监管。召开全省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和资

产评估机构执业质量工作会议，就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进行集体谈话，要求各级财政部门、相关行业协会和各

中介机构一体推进，合力促进执业质量提升。加强部门

协同。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期间，商请省委网信办、

省公安厅网监部门加强网络舆情监测与发现处置，防范

考试舆情风险。深化与电力、公安、工信等部门联合工

作机制，各地在省级合作框架下对接当地相关部门，落

实落细考点电力、交通治安、无线电监测等各项工作，

保障考试安全。拓展社会协同。《中国会计报》、黑龙江

网、腾讯新闻、网易新闻等媒体对全省宣传贯彻新修改

会计法工作进行报道，为开展会计管理工作营造良好

社会氛围。拓展服务渠道，积极回应省政务服务平台、

12345 热线、省长厅长信箱、黑龙江省会计网、会计服

务大厅等渠道的社会关切，增强服务对象的获得感和满

意度。

（黑龙江省财政厅供稿）

上海市会计工作

2024 年，上海市会计管理工作立足“管制度、管行

业、管队伍”的基本职能，把握标准制定和实施“两个

重点”、行业和队伍“两个管理”、法治化和数字化“两

个支撑”、职能对内和对外“两个拓展”的会计管理工作

格局，提升会计管理工作法治化、专业化、数字化、协

同化、国际化水平。

一、强化制度建设，提升会计管理法治化水平

（一）宣传贯彻新修改会计法。制定开展宣传贯彻

新修改会计法系列活动的工作方案，实现对会计管理

人员、单位负责人和会计人员全覆盖培训。在上海市区

两级财政局官网开设宣传专栏，制作“共筑会计法治共

识”微视频和新修改会计法宣传短视频，多渠道加强新

修改会计法宣传培训。组织发动会计管理人员、注册会

计师、会计人员参加财政部开展的会计法律法规答题

活动，确保答题全覆盖。推动产学研双向赋能，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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